
附件3
安评单位信用信息佐证材料
一、人员信息

（一）毕业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身份证明；

（二）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聘用单位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从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为企业在职职工的，应当提供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近6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聘用党政领导干部或者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应当提供符合有关规定的证明材料；

（三）发表的文章、承担完成的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及相关专题研究成果等可以说明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证明材料。

二、完成项目信息

（一）项目合同；

（二）现场工作的完整照片（影像）记录；

（三）如果是外地项目，还需提供安评报告（最终版）、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和项目现场工作备案材料；

（四）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安评工作现场检查的材料（如有）；

（五）主动邀请专家开展野外验收的材料（如有）。
三、荣誉信息

相关通报表扬、奖励、表彰等的证书、文件等。


